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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 

之補充公告 
 

謹此提述(i)世紀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

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有關（其中包括）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配售事

項」）之公告（「該等公告」）；及(ii)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報（「年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年報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配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誠如年報中「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之分節「股份配售事項」所披露，董事會擬

將配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約7,909,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作為本集團一般

營運資本及為將物色到的潛在業務機會提供資金。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已運用所有所得款項淨額作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本。 

 

本公司謹此向其股東對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狀況提供信息，並對相同信息作出年報

的補充。 

 

有關所得款項淨額之原定金額分配及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所得款項淨額

之運用詳情概述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
之 

擬定用途 

原定 
金額分配 
(附註 1) 

 截至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已運用之金額 

(附註 2) 

 
截至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運用之餘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般營運資本
及為潛在業務
機會提供資金 

 

7,909 

 

7,909 

 

- 

 

附註 1:  誠如年報所披露，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作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本及為將物色到的
潛在業務機會提供資金。 

 

附註 2: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於配售事項後並無物色到潛在業務
機會，且本集團於一般營運資本有資金需求，董事會已運用所有所得款項淨額作
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本。 

 
 
上述補充資料並不會對年報所載之其他資料造成影響，年報內容維持正確及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世紀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鋒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鋒先生及葉偉勝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家明
先生、鍾文禮先生及鄧智偉先生組成。 

 


